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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刑事程序中的有令狀搜索？

⽂:匿名（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2-11-29

案例

警察認為有必要搜索毒品案件⾏為⼈A，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但法官核發的搜索票
「應扣押物」的欄位中，僅記載違反毒品危害條例相關不法物證，此搜索票是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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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你有聽過搜索票嗎？搜索票到底是什麼？
資料來源：匿名 / 繪圖：Yen

⼀、什麼是搜索？（⾒圖1）

搜索是偵查機關為了發現被告、犯罪證據或其他法律上有規定可以沒收的物品，搜查被告或其他第三⼈的⾝



體、物品、住宅或其他處所的強制處分。

搜索之後通常緊接著對物品的扣押或是對⼈的拘捕[1]，往往伴隨著對⼈⺠隱私權、財產權等基本權利的侵害，
因此需藉由法律加以規範。

⼆、什麼是有令狀搜索？

依執⾏搜索時是否持有搜索票，搜索可區分為有令狀搜索及無令狀搜索。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28條[2]：「搜索，應⽤搜索票。」可知我國以有令狀搜索為原則，無令狀搜索為例外。

（⼀）有令狀搜索

⼀般⽽⾔，檢察官或司法警察機關，應持有由法官所核發的搜索票，才能進⾏搜索，這是因為搜索影響⼈⺠基
本權利巨⼤且偵查機關於追求破案的效率下，往往易於忽略⼈⺠權利，因此藉由中⽴的法院來負責審查搜索票
的核發，以同時兼顧⼈⺠權利保障及犯罪的有效偵查。

（⼆）無令狀搜索

有時候難免發⽣⽐較急迫、來不及聲請搜索票的情形，例外在法律有規定時，檢察官或司法警察機關即便未持
有搜索票還是可以進⾏搜索，包含刑事訴訟法第130條附帶搜索[3]、第131條緊急搜索[4]、第131條之1同意
搜索[5]。

三、搜索票的內容為何？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28條第2項規定，搜索票應明確記載下列事項，學理上稱為「概括搜索票禁⽌原則」：

（⼀）所犯的案由。

（⼆）受搜索被告、犯罪嫌疑⼈的姓名或應扣押的物品。除⾮被告或犯罪嫌疑⼈還不明確時，才可以不
記載。

（三）要搜索的處所、⾝體、物件或電磁紀錄。

（四）搜索票的有效期間，且須記載搜索票過期後不可以執⾏搜索及搜索後應將搜索票交還。

四、什麼是概括搜索票禁⽌原則？



概括搜索票禁⽌原則是為了避免偵查機關過度或任意侵犯⼈⺠的基本權，因此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28條第2項
規定搜索票上記載的事項應具體且特別指定，如果搜索對象與範圍僅空泛概括記載，搜索票就屬於無效的搜索
票。

例如，僅記載違反毒品危害條例相關不法物證或是空⽩搜索票，這⼀類空泛記載的搜索票，未明⽰或特定應搜
索的對象，違反概括搜索票禁⽌原則，因此將不⽣法律上效⼒[6]。

五、搜索票的聲請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28條之1[7]，當：

（⼀）偵查中，檢察官認為有搜索必要時，得向法院聲請核發，或是

（⼆）司法警察官調查犯罪時認有必要，得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法院聲請核發。

六、案例說明

警察認為有搜索毒品案件⾏為⼈A之必要，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此聲請程序合法，但是
法官所核發的搜索票僅記載違反毒品危害條例相關不法物證，違反概括搜索票禁⽌原則，此搜索票屬無效的搜
索票，將使本次搜索為違法搜索，因此所取得的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8]規
定，依照個案情節來權衡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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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訴訟法第128條：「
I 搜索，應⽤搜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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